
关于实验室相关立项服务事项上线运行的通
知

 
单 位：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
各部门：

     为了进一步推行“不见面审批”，提高办事效率，学校网上办事大厅已正式启用并上
线“广东工业大学微信企业号”。“大型仪器购置立项申请”、“实验室建设项目立项申
请”、“实验室修缮申请”立项事项已上线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     一、办理流程：在职教职工登陆网上办事大厅（用户名：工号，初始密码：身份证后六
位），进入对应立项事项（服务中心），网上填写立项内容（可参考栏目旁边的 提示），
上传附件文档扫描件（详见下表），最后提交审核。

    
     二、办理需要的附件文档

 序号 服务事项 附件 模板下载

1

大型仪器购置立项申
请

  
【适用于单价人民币
20万元及以上的仪器
设备，或单价虽不足
人民币20万元，但被
教育部或学校明确界
定为稀缺的仪器设
备】

1.专家论证页（原件及扫描件）
 2.大仪购置承诺书（原件及扫描

件）
 3.党政联席会纪要（扫描件）

 4.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申报材料
（或有）

 5.“三重一大”决策材料（或
有）

 6.特种设备相关材料（或有）

1.专家论证页（空白表）
 2.大仪购置承诺书（空白

表）

2

实验室建设项目立项
申请

  
【适用于批量20万以
上的实验室建设项
目】

1.专家论证页（原件及扫描件）
 2.党政联席会纪要（扫描件）

 3.“三重一大”决策材料（或
有）

 4.特种设备相关材料（或有）

1.专家论证页（空白表）

3

实验室修缮申请
  

【适用于教学科研实
验室修缮项目】

1.专家论证页（原件及扫描件）
 2.设计图纸（原件及扫描件）

 3.工程预算书（原件及扫描件）
 4.安全证明（原件及扫描件）

 5.公司资质（扫描件）
 6.党政联席会纪要（或有）

 7.“三重一大”决策材料（或
有）

 8.特种设备相关材料（或有）

1.专家论证页（空白表）
 2.设计图纸（参考模板）
 3.工程预算书（参考模板）

 4.安全证明（参考模板）
 5.公司资质（参考模板）

备注：
 

①文档扫描件均为PDF格式；系统自备“初稿暂存功能”，点击左上角 保存键，可保
存当前填写内容。

 ②根据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经济项目立项工作的意见》（广工大审字〔2018〕7号）、《广
东工业大学二级单位党政联席会议工作制度》（广工大党字〔2017〕24号）文件精神，

http://news.gdut.edu.cn/DepartmentUploadFiles/%E6%A0%A1%E9%95%BF%E5%8A%9E%E5%85%AC%E5%AE%A4/files/%E3%80%8A%E5%B9%BF%E4%B8%9C%E5%B7%A5%E4%B8%9A%E5%A4%A7%E5%AD%A6%E7%BD%91%E4%B8%8A%E5%8A%9E%E4%BA%8B%E5%A4%A7%E5%8E%85%E4%BD%BF%E7%94%A8%E6%8C%87%E5%BC%95%E3%80%8B.pdf
http://news.gdut.edu.cn/DepartmentUploadFiles/%E6%A0%A1%E9%95%BF%E5%8A%9E%E5%85%AC%E5%AE%A4/files/%E9%99%84%E4%BB%B6%EF%BC%9A%E5%B9%BF%E4%B8%9C%E5%B7%A5%E4%B8%9A%E5%A4%A7%E5%AD%A6%E5%BE%AE%E4%BF%A1%E4%BC%81%E4%B8%9A%E5%8F%B7%E5%85%B3%E6%B3%A8%E8%AE%A4%E8%AF%81%E6%96%B9%E6%B3%95%EF%BC%88%E6%9B%B4%E6%96%B020181025%EF%BC%89.pdf
http://e.gdut.edu.cn/taskcenter/workflow/index
http://news.gdut.edu.cn/DepartmentUploadFiles/%E5%AE%9E%E9%AA%8C%E5%AE%A4%E4%B8%8E%E8%AE%BE%E5%A4%87%E7%AE%A1%E7%90%86%E5%A4%84/files/%E5%A4%A7%E4%BB%AA%E7%AB%8B%E9%A1%B9-%E4%B8%93%E5%AE%B6%E7%BB%84%E8%AE%BA%E8%AF%81%E6%84%8F%E8%A7%81--%E7%A9%BA%E7%99%BD%E9%A1%B5.doc
http://news.gdut.edu.cn/DepartmentUploadFiles/%E5%AE%9E%E9%AA%8C%E5%AE%A4%E4%B8%8E%E8%AE%BE%E5%A4%87%E7%AE%A1%E7%90%86%E5%A4%84/files/%E5%A4%A7%E5%9E%8B%E7%B2%BE%E5%AF%86%E8%B4%B5%E9%87%8D%E4%BB%AA%E5%99%A8%E8%AE%BE%E5%A4%87%E8%B4%AD%E7%BD%AE%E6%89%BF%E8%AF%BA%E4%B9%A6(19_5_14%E7%89%88).doc
http://news.gdut.edu.cn/DepartmentUploadFiles/%E5%AE%9E%E9%AA%8C%E5%AE%A4%E4%B8%8E%E8%AE%BE%E5%A4%87%E7%AE%A1%E7%90%86%E5%A4%84/files/%E5%AE%9E%E9%AA%8C%E5%AE%A4%E5%BB%BA%E8%AE%BE%E7%AB%8B%E9%A1%B9%E2%80%94%E2%80%94%E4%B8%93%E5%AE%B6%E7%BB%84%E8%AE%BA%E8%AF%81%E6%84%8F%E8%A7%81.doc
http://news.gdut.edu.cn/DepartmentUploadFiles/%E5%AE%9E%E9%AA%8C%E5%AE%A4%E4%B8%8E%E8%AE%BE%E5%A4%87%E7%AE%A1%E7%90%86%E5%A4%84/files/%E5%AE%9E%E9%AA%8C%E5%AE%A4%E4%BF%AE%E7%BC%AE--%E4%B8%93%E5%AE%B6%E7%BB%84%E8%AE%BA%E8%AF%81%E6%84%8F%E8%A7%81--%E7%A9%BA%E7%99%BD%E9%A1%B5.doc
http://news.gdut.edu.cn/DepartmentUploadFiles/%E5%AE%9E%E9%AA%8C%E5%AE%A4%E4%B8%8E%E8%AE%BE%E5%A4%87%E7%AE%A1%E7%90%86%E5%A4%84/files/%E8%AE%BE%E8%AE%A1%E5%9B%BE-%E6%A8%A1%E6%9D%BF.pdf
http://news.gdut.edu.cn/DepartmentUploadFiles/%E5%AE%9E%E9%AA%8C%E5%AE%A4%E4%B8%8E%E8%AE%BE%E5%A4%87%E7%AE%A1%E7%90%86%E5%A4%84/files/%E5%B7%A5%E7%A8%8B%E9%A2%84%E7%AE%97%E4%B9%A6-%E6%A8%A1%E6%9D%BF.pdf
http://news.gdut.edu.cn/DepartmentUploadFiles/%E5%AE%9E%E9%AA%8C%E5%AE%A4%E4%B8%8E%E8%AE%BE%E5%A4%87%E7%AE%A1%E7%90%86%E5%A4%84/files/%E5%AE%89%E5%85%A8%E8%AF%81%E6%98%8E-%E6%A8%A1%E6%9D%BF.pdf
http://news.gdut.edu.cn/DepartmentUploadFiles/%E5%AE%9E%E9%AA%8C%E5%AE%A4%E4%B8%8E%E8%AE%BE%E5%A4%87%E7%AE%A1%E7%90%86%E5%A4%84/files/%E5%85%AC%E5%8F%B8%E8%B5%84%E8%B4%A8-%E6%A8%A1%E6%9D%BF.pdf


超10万立项项目须提交学院党政联席会纪要。
 ③如属《中共广东工业大学委员会关于贯彻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的实施办法》规定的项

目，须提交学校集体决策材料。
 ④如属“特种设备”，安装使用须符合《特种设备注册登记与使用管理规则》及国家相关

法律法规。
   

     三、办结后的手续
 序号 服务事项 办结后的手续

1 大型仪器购置立项申请
1、申请人登陆“项目与采购管理信息系统”，将相关信息
录入“委托采购管理”模块（详情可电询39322383，李
老师）。

 2、申请人提交所有附件的纸质版文档原件到实验室与设备
管理处综合科（行政楼501#，刘老师，电话：
39322380）。

2
实验室建设项目立项申
请

3 实验室修缮申请
1、申请人提交所有附件的纸质版文档原件到实验室与设备
管理处综合科（行政楼501#，刘老师，电话：
39322380）。

备注：
 ①办结标志：该事项已进入“网上办事大厅”——“个人中心”——“我的事

务”——“已完成”。
 ②办结事项可自行下载存档：进入已完成事项——点击左上角 下载键——选择不同格式

文档（WORD或PDF）——下载到电脑。
 
    四、在使用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，请与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联系（刘老师，电话：
39322380）。
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0月26日
  

 
快速查询通知，请关注学校官方微信平台

 

 
技术支持：网络信息与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开发团队

http://222.200.98.109/

